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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A股供股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
審核通過的公告

本公告乃由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1年2月26日、2021年6月28日、2021年7月21日及2021年8月
16日之公告，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13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
A股供股。除非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2021年11月15日，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對本公司之A股供股申請進行了審核。
根據會議審核結果，A股供股申請獲得審核通過。

本公司將於收到中國證監會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後另行刊發公告。敬請廣大投資者注
意投資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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